
君规®系统股东出资监督指引

新《公司法》加强了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如果股东出资不足、

逾期出资、抽逃出资，不但该股东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其他股东和

公司董监高将也可能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为了避免股东出资法律风险，

君规系统构建了较为全面的股东出资监督功能，主要有以下四组程序

组成：

第一组程序：章程草案模块的必填股东出资方式和期限功能。

君规系统“章程草案”模块的条款库中将“股东出资方式和期限”

列为了必填条款，此条款不填写将不能生成章程草案 word，以此保

障在君规系统中生成的数字化章程中一定落实了股东出资方式和期

限的约定，最终通过的公司章程列入“公司章程”板块， 公司股东

和董监高随时都可以在线查阅公司章程中对股东出资方式和期限的

约定：



第二组程序：股东名册模块中股东实缴出资簿记功能。

君规系统在“股东名册”模块中专设了股东实缴出资簿记功能，

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负责记录股东每一笔实缴出资的入账日期、本次

缴纳、累计实缴，并且实缴出资记录一旦簿记，将不能删改，公开接

受公司股东董监高的查阅和监督：

第三组程序：董事会议模块监督股东出资功能。

君规系统提供的“董事会议”模块（不设董事会公司为“董事决

定”模块）是董事履行对股东出资法定监督义务的主要途径，公司任

一董事都可以就审查股东非货币出资、向逾期出资股东发出催缴通知、

剥夺拒不出资股东股权、对抽逃出资股东提出诉讼等议题提议召集董

事会议审议，而且董事提议召集董事会会议、对会议议题发言和表决



等行为均被君规系统保存相关记录数据，今后作为本人在监督股东出

资责任上尽到勤勉义务的免责证据：

第四组程序：通知模块向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发出通知功能。

君规系统提供的“发出通知”模块能够实现《公司法》所规定的

公司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发出《出资催缴通知》、向经催告拒不

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发出《股权失权通知》功能，达到剥夺拒不履行

出资义务股东股权或股东资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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